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受理機關內部揭弊案件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填具<案件檢核表> §3、§5 

2.案件檢核表併同相關資料，

「密件」交寄至本局政風室 

3.密件採雙封套，內封套加註

「(疑似)揭弊，注意保密」 

(疑似)揭弊案件 

非揭弊案件 

回歸一般陳情檢舉 

1.行政程序法 

2.臺南市政府及所

屬機關處理人民

陳情作業要點 

屬本機關權管，錄案列管： 

1.移由業管單位處理 

2.由本局政風室主政，業管

單位提供案關資料或協助

判定違法狀態 

揭弊案件初評 

1.具名檢舉。 
2.身分確認(揭弊/被揭弊)。 
3.特定弊案+確有情事。 

陳情檢舉人 

是否屬本機 

關權管事項 

依法調查 

*權利告知暨身分確認 

*身分保密措施： 

§15.I、§16 (使用代號) 

*調查權及準扣押權 §7 

【註1】 

受理通知義務：自案件「複核」之日起算 

§6.I 受理揭弊機關應於受理揭弊後之20日內

通知揭弊者【錄案】 

§6.II 受理揭弊機關應於 6 個月內將調查結果

通知揭弊者【結果通知】 

揭弊案件複核 

1.確認身分(含真實姓名 

、任職資訊及聯絡方式) 

2.確認有無排除適用事項  

(詳案件檢核表) 

3.確認弊案範圍 

非屬機關

權管案件 

函送權責機關

並通知揭弊者 

結案及通知 

【註2】 

1.卷證移送時，揭弊者身分應以代號呈現，證據

資料應適時「去識別化」，或分卷管理 

2.通知揭弊者，以「分繕」公文或「單獨」通知 

3.權責單位（機關）歸屬有爭議，由主任秘書或

局長指定授權人員裁示 

4.保密義務§15：公務員無故/過失洩漏，或非公

務員無故洩漏揭弊者身分均有刑責，有關揭弊

者身分文件請強化彌封、遮蔽或隱匿程序 


